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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菏泽

社会

两车相撞后受伤入院，得知对方有人死亡

他他私私自自拔拔下下输输液液针针头头跑跑了了

本报东明7月22日讯(记者 李
凤仪) 22日，记者从东明县安监局
获悉，东明县鑫洋蔬菜有限公司已
破产，但仍有约3吨液氨存于冷藏车
间储罐内，存在重大安全隐患，20

日，东明县安监局通过液氨引入槽
车里稀释后转化成氨水的方法，历
时3个小时成功转移。

“液氨是一种无色液体，易挥
发，有强烈刺激性气味，可爆炸，可
通过吸入、皮肤接触等途径对人体
造成严重伤害。”东明县安监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7月20日上午，收到陆
圈镇镇政府安监站工作人员关于东
明县鑫洋蔬菜有限公司将转移约3

吨液氨的信息后，东明县安监局迅
速行动并联系县消防队，一同赶赴
液氨转移现场，协助企业安全完成
液氨转移工作。

据悉，此次县安监局联合县消
防大队共同协助企业相关技术人员
将冷藏车间储罐内残余液氨成功转
移，采取了液氨引入槽车里稀释后
转化成氨水的方法，历时3个小时，
出动了2辆消防车随时待命，期间未
发生液氨泄漏，周边环境未受损害。

公司破产
车间留存3吨液氨

鄄城一男子驾驶一辆低速货车与一辆二轮摩托车相撞，在被送到医院诊治时，该男子得知乘坐
二轮摩托车的董某抢救无效死亡后，竟然私自拔下输液针头逃跑。在该男子逃逸22天后，民警终于在
彭楼镇周洼村一木器厂将其抓获。

本报菏泽7月22日讯(记者
崔如坤 通讯员 范永昕

王冬兰) 7月18日下午，菏泽中
院迎来菏泽网络论坛“牡丹杂
谈”的诸多网友，前来旁听某交
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案后
并进行了座谈研讨。事情起源
于15日，一网友在“牡丹杂谈”发
帖，称某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
纷案一审“有问题”，网友纷纷

跟帖。为让公众了解案件情况，
菏泽中院遂决定，二审时把网
友代表请到旁听席。

二审庭审中，网友代表专
注聆听，认真记录。在随后的座
谈会上，法官就相关法律问题向
网友作出解答。“旁听庭审就像
上了一堂法律课，让人受益匪
浅，通过与法官沟通交流，发现
法官的司法理念是趋向于社会

认同感的，建议今后多组织这
样的旁听，真正让人们来看看
法官究竟如何判案，这样就不
会冒然凭主观想象来否定法院
工作。”一位网友如是说。另一
位网友则表示：“对于在网友中
影响大的案件，这样的旁听有
利于正面解释问题，网友也可
以以此作为案例向更多的网友
讲解，消除无谓误会，减少恶意

攻击。”更多网友表示，这样的
庭审观摩非常好，法院要多利
用这种形式普及法律知识，提
供一个沟通平台对法律进行释
疑，增加透明度，提升公信力。

一网友发帖称案件一审有问题，众网友纷纷跟帖

案件二审，法院请来网友代表“见证”

得知相撞者死亡

他拔下输液针头逃跑

6月25日，鄄城交警大队事
故科值班民警接110指挥中心
指令，称在济董路与鄄九路路
口发生一起交通事故。接到报
警后，民警立即赶赴现场，现场
除了一辆低速货车和一辆二轮
摩托车外，再无其他。民警询问
得知，驾驶人及伤者均被鄄城
县人民医院救护车拉走救治。

于是，民警兵分两组展开
破案工作，一组留现场仔细勘
查、走访周围群众，另一组立即

赶赴医院控制低速货车及摩托
车驾驶人。当民警赶到县医院
时，低速货车驾驶人王某已帮
助医务工作者将二轮摩托车乘
坐人董某、驾驶人夏某以及低
速货车乘坐人李某抬往急救室
救治，并为他们垫付了医药费。

民警见王某伤势不重，便
对其进行了询问，正在此时，传
来了二轮摩托车乘坐人董某抢
救无效死亡的消息。随后，王某
向交警提出不在此院治伤的要
求，为避免事态复杂化，交警同
意了王某的请求，连同低速货
车乘坐人李某一同转往其他医
院疗伤。

转院后，王某为自己办好
了住院手续，并挂上了吊瓶。
趁民警询问李某之际，王某竟
然私自拔下输液针头逃跑。由
于医院位于县城闹市，人流、
车流较多，民警随即追赶，但
未见踪影。

逃跑22天

在一木器厂落网

自6月25日起，鄄城交警大
队事故科民警多次前往闫什镇
王某家中进行抓捕，但均未找
到王某。另外，民警还多次着便
装在王某的村庄打探其行踪，

了解到王某的外祖母、岳父母
等亲戚的住处，便以突然查访
的方式实施搜捕，但均未任何
结果。

抓捕王某进入了“死胡
同”。为尽快将其抓获，事故科
再次召开案情研判会并向市公
安局技侦支队汇报了王某逃逸
的案情，请求支援。

终于，7月18日，民警得知
王某正在彭楼镇周洼村一木器
厂打工时，便驱车火速赶往周
洼村木器厂，将在此打工的王
某抓获。

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处
理中。

本报记者 李德领 通讯员 尹实

液氨转移现场。

菏泽中院请网友旁听案件。


	P08-PDF 版面

